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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实习生 吴芳婷 文/图）
23 日上午，福州市民陈先
生通过智慧海都报料，在
三环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上，堆了一堆垃圾，影响电
动车和自行车通行。

随后，记者来到三环
辅路市区往鼓山方向的园
中互通附近，在右侧的非
机动车道上，堆放着一堆
建筑垃圾，宽3米不到的车
道被占据了一半，面积约
有 5平方米。里面的垃圾
多为一些塑料袋、废瓷砖、
木料、沙子等，这些装修后

的建筑垃圾就这样堆着，
就像一座小山，随着风的
吹动粉尘到处飘。

陈先生说，夜间视线
不好，万一有电动车或行

人没注意到撞上摔倒，存
在安全隐患。

随后，记者将此事向
鼓山镇政府反映，目前垃
圾已经清理干净。

未介绍合适阿姨 解约还要“匹配费”？
优选安亲家政称，2000元首次匹配服务费是合同约定的；律师表示，商家可要求

消费者尽合理的违约责任，但不应过度

福州三环辅路园中互通附近

非机动车道被堆垃圾

两个“梁厝”公交站 市民难分清
福州市道运中心称，将汇总市民建议，列入新的站

点更名计划

海都讯（记者 刘文辉）
昨日，福州市民林先生通
过智慧海都平台报料，他
要去“梁厝”，结果一搜索，
发现一个公交站名为“地
铁梁厝站”，还有一个叫做

“梁厝站”，站名中都有“梁
厝”二字。对此，林先生表
示，市民如果不清楚二者
的区别，很容易就会坐错
站。

随后，记者查看手机
上的地图软件发现，“地铁
梁厝站”在仓山区海峡文
化艺术中心附近，“梁厝
站”则在鼓楼区大儒世家

小区附近，两个站点相隔
超过30公里。

那么，公交站点的命
名规则是什么？福州市道
运中心工作人员陈女士告
诉记者，公交站点命名是
标准规范、科学命名。定
位相对准确，具有稳定性、
引导性，优先考虑公交站
点所在区域的道、路、街、
巷标志性建筑物、名胜古
迹、旅游景点等名称，根据
公交站地理位置、周边设
施、区域划分、风土人情、
历史沿革等开展更名。

她说，公交站点命名

符合市民认知习惯，尽量
采用广大市民熟知、习惯
和知名度高的名称，对于
不适用、不文明、不和谐的
站名会及时进行调整。“公
交站点命名传承弘扬福州
历史文化，言简意赅，易于
记忆，用词相对通俗，字数
也相对简短，避免冷僻字、
同音字。”

陈女士表示，市道运
中心将对市民的建议进行
汇总，根据公交站点命名
方法，认真研究，吸纳合理
建议，并结合日常工作，列
入新的站点更名计划中。

近日，福州市民肖女士通过智慧海都报料称，年初她委托优
选安亲家政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优选安亲家政”）寻找家政阿姨，
并支付了7000元、服务期为2年的服务费，可之后匹配的几位阿
姨，服务水平都不能让她满意。

近日，肖女士提出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款项。“优选安亲家
政”负责人表示，需扣除“首次匹配服务费”2000元。匹配质量不
高，却要收取高额匹配费，这让肖女士无法接受。

肖女士告诉记者，2月
起，她在“优选安亲家政”家政
顾问介绍下，陆续匹配过几
位家政阿姨，但服务水平都
未能让她满意。“有的阿姨奶
瓶洗不干净，被套也换不来。”
肖女士说，还有的阿姨上户
前就爽约，或者来一段时间

就走。“我花了钱请家政公司
帮忙找阿姨，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介绍一个合适的。”

肖女士对“优选安亲家
政”的匹配服务感到不满。
近日，她决定不再继续委
托，并要求退还剩余 17个
月的服务费。

“优选安亲家政”的郭
店长告诉她，若要退款，则
需要扣除首次服务匹配费
2000 元，这让肖女士无法
接受，“匹配的阿姨质量一
直不高，我都没有享受到
满意的服务，怎么能扣这
么多的匹配费用呢？”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
鼓楼区东百B馆西塔楼的

“优选安亲家政”。
郭店长向记者提供

了和肖女士签订的家政
服务合同。记者注意到，
合同内约定“甲方应向丙
方支付的全额服务费：
7000 元；全额服务费中含
首 次 匹 配 服 务 费 ：2000

元”，“如甲方在首个家政
服务人员上户后 30 天申
请退款的，丙方扣除首次
匹配服务费和按月扣除
剩余服务费”。

郭店长认为，合同已
明确约定“首次匹配服务
费”相关内容，“我们一直
都有在为肖女士匹配阿
姨，阿姨也有上户服务

过。服务期内只要客户不
满意，我们就会无条件重
新匹配，扣款也都是按照
合同来的。”

对此，肖女士表示合
同是在自己付款后的一段
时间才发来的，没有细看，

“而且付款前，家政顾问也
未告知有什么首次匹配服
务费”。

对此，福建新世通律
师事务所康国俊律师表
示，《民法典》第四百九十
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
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
要权利。”在这个事件中，
预扣2000元的首次匹配服

务费明显加重消费者的责
任，限制消费者选择家政
服务的权利，在司法实践
中可能会被认定为“霸王
条款”，进而认定为无效，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全部
款项。“商家可以要求消费
者尽合理的违约责任，但
不应过度。”

同时，康律师还提醒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也要
尽注意义务，避免不必要
的麻烦，商家也应当将一
些特殊条款的内容明确告
知消费者。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鼓
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表示，消费者若对退款
有异议，可通过 12315 或
12345的渠道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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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未享受满意服务 扣费太高不合理

家政：不满意可重新匹配 扣款合同有约定

律师：相关约定明显加重消费者责任

垃圾倒在路上


